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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管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与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简称为“三洲特管”）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重组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管资

产的框架协议》，约定对三洲特管所属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简称“三洲精密管”）资产及本公司

所属在建复合钢管项目之相关特管资产进行重组。 该事项业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决议。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三洲特管与上海一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一润投资”）合资组建了三洲精密管，筹划新

建

６５００

吨热挤压及配套冷轧冷拔生产线，该生产线产品大纲与本公司在马头工业区所建设的挤压及轧

冷拔生产线的产品大纲一致，同时该公司管坯需外购解决，而本公司挤压钢管产品起步晚，技术相对薄

弱，缺少大口径管及核电管资质。

为减少未来的竞争，经本公司与三洲特管协商，有意通过资产重组进行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高等级

特种钢管和精密钢管，包括双金属复合钢管、各类不锈钢管、高合金管及

Ｕ

型管等，扩大产品范围及规

格，减少投入，实现资源及技术的共享及产品的互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为此，本

公司与该公司就合作事宜签订了《关于重组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管资产

的框架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重组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管资产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理

层签署框架协议并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南路

４

、法定代表人：储小晗

５

、注册资本：

２９

，

１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１１７２７

７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８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金属制品。 （不含国家限制品种）

９

、与本公司关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国有法人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

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１０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三洲特管总资产为

３１１

，

４１４．９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７９

，

４７０．６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１

，

６８９．２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９．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２

，

１５９．９８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７

，

１７８．１４

万

元，净利润

１２

，

１２１．８０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资产情况

１

、标的资产

１

：三洲精密管资产

１

）企业名称：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２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复兴大道

３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储小晗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陆仟万元

５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６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金属制品（不含国家限制品种）

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８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１４２１９

９

）与本公司关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国有法人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

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１０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三洲精密管总资产为

７

，

３１２．２７

万元，总负债

１１２．２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２００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１．５４％

。 三洲精密管作为项目公司从设立至今尚未生产经营。

２

、标的资产

２

：本公司在建复合钢管项目之相关特管资产，具体构成为

６５００

吨热挤压车间和冷轧冷

拔车间及其配套设施等三部分在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三部分总计支出

４８

，

７６４．５８

万元。 其

中：在建工程支出

２４

，

１６１．５９

万元；设备预付款支出

２４

，

６０２．９９

万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各方：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２

、协议目的及重组方案

２．１

通过本协议所述对三洲精密管及本公司特管资产的重组， 实现各方在特管领域的资源及业务

整合，获得满意经济回报。

２．２

三洲特管承诺通过收购使一润投资退出三洲精密管。在此基础上，各方同意在以三洲精密管评

估后的净资产为基础协商作价，由本公司、三洲特管以货币资金对三洲精密管实施增资；增资后，铸管

股份持股

６０％

，三洲特管持股

４０％

。

２．３

各方确认：在上述增资同时，由三洲精密管依据本协议约定与本公司在河北邯郸新设河北新兴

特种管材有限公司（下称“新兴特管”，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本公司将持有新兴特管

７０％

的股权，三

洲精密管持有新兴特管

３０％

的股权。三洲精密管以货币资金出资，本公司以协议约定所属相关特管资产

出资。

２．４

各方确认：本公司特管资产按协议约定实施评估，其中评估值为人民币贰亿捌仟万元（人民币

２．８

亿元）的资产用以对新兴特管出资，其余部分由新兴特管购买。

３

、对三洲精密管的股权重组

３．１

实收资本

目前，三洲精密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柒仟貮佰万元（人民币

０．７２

亿元）。 其中，三洲特管持股

６０％

，一

润投资持股

４０％

。 增资后，三洲精密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叁亿陆仟万元（人民币

３．６

亿元）。

３．２

增资后的股权比例

增资后，本公司、三洲特管股权比例如下：

３．２．１

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增资，增资完成后拥有三洲精密管

６０％

之股权。

３．２．２

增资完成后，三洲特管持有三洲精密管

４０％

的股权。

３．３

各方的出资额确定

３．３．１

各方确认，对三洲精密管资产，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实施资产评估（未经本公司

书面许可，三洲特管于本协议签署日，不对三洲精密管实施任何重大资产处置）。

３．３．２

三洲特管及本公司确认：在三洲精密管资产评估基础上，在不高于人民币柒仟貮佰万元（人

民币

０．７２

亿元）的前提下，协商确定三洲精密管原股东权益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根据股权比例计算本公

司、三洲特管本次出资具体数额。

４

、对本公司特管资产的重组。

４．１

各方确认：在对三洲精密管资产进行评估的同时，由同一家资产评估公司对本公司特管资产实

施评估。 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各方协商确定本公司特管资产价格。

４．２

三洲精密管变更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由三洲精密管出资与铸管股份共同设立新兴特管。

各方确认，新兴特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亿元，分期注册。 其中一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

亿元；二期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亿元。

一期注册资本中，三洲精密管现金出资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ＲＭＢ１．２

亿元），铸管股份特管资产中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８

亿元的部分资产将作为铸管股份对新兴特管的一期出资。

４．３

待新兴特管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由新兴特管出

资购买协议约定的本公司特管资产中剩余部分资产。

４．４

自资产评估基准日到三洲精密管变更日，三洲精密管的期间损益归属三洲精密管。自资产评估

基准日到新兴特管购买本公司特管资产中剩余部分资产的资产交割日期间，本公司特管资产的期间损

益归属新兴特管。

５

、工作程序安排。

５．１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由各方共同协商确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分别对三洲精密管和本公司特管资产实施资产评估。 对三洲精密管资产评估所发

生的评估费用由三洲精密管承担；对本公司特管资产评估所发生的评估费用由本公司垫付，由新兴特

管承担。

５．２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备案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本公司、三洲特管应在

三洲精密管（含土地使用权）、本公司特管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的资产评估值基础上协商确定三洲精

密管原股东权益价格及本公司特管资产价格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５．３

在上述价格确定后五个工作日内，三洲精密管应开立验资账户，并将该账户信息通过传真方式

通知各方。 三洲特管及本公司应在收到上述账户信息的传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上述账户汇出依

据协议确定的全部出资额。 同时，三洲特管及本公司应向三洲精密管提供办理三洲精密管增资的工商

变更登记所需要的应由其提供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各方所推荐的董事、监事及经理的资料及身

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５．４

在上述增资的验资报告出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三洲特管、本公司应召开三洲精密管的股东

会会议，通过并签署三洲精密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各方确认，在上述股东会会议及修改的章程中，各方将赞成并通过各方委派的董事及监事人员人

数如下：本公司委派

３

名董事人选及

１

名监事人选，三洲特管委派

２

名董事人选及

１

名监事人选，三洲精密

管董事、监事采用等额选举产生。 三洲精密管另设

１

名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洲精密管总经理由三洲特管推荐，董事会聘任；财务负责人由本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

５．５

在上述增资资金到达三洲精密管验资账户及三洲精密管收到各方提供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资

料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三洲精密管应完成三洲精密管工商变更登记。

５．６

三洲精密管变更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各方应责成三洲精密管与本公司签署新兴特管章程，并赞

成和通过董事会、监事会人数如下：本公司委派

３

名董事人选，三洲精密管委派

２

名董事人选。 监事会设

三人，本公司委派

１

名监事人选，三洲精密管委派

１

名监事人选。 新兴特管董事、监事采取等额选举产生。

另一名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新兴特管总经理由本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财务负责人由三洲特管推荐，董事会聘任。

５．７

前述新兴特管章程签署之日起三日内，本公司应为新兴特管开设验资账户，并将该账户的相关

信息通知三洲精密管。 三洲精密管应在收到该账户信息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

ＲＭＢ１．２

亿元）汇至该验资账户。同时三洲精密管应向铸管股份提供办理新兴特管工商设立登记所需要

的应由其提供的全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各方所推荐的董事、监事及经理的资料及身份证明文件、营业

执照复印件等）。 本公司应在收到三洲精密管提供的全部资料并在新兴特管设立的验资报告出具之日

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新兴特管的设立登记。

５．８

新兴特管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新兴特管应与本公

司签署关于购买协议约定的本公司特管资产中剩余部分资产的资产转让协议。

５．９

新兴特管资产所占有的本公司土地由本公司出租给新兴特管，定价采取市场原则由本公司与三

洲精密管协商确定。

５．１０

新兴特管使用本公司马头工业城生产基地的水电风气等公用设施，按市场价格向本公司支付

使用费；新兴特管产品检验利用本公司马头工业城生产基地的检化验设备，采用委托本公司的方式的

进行。 检化验设备使用费或委托检验费用采取市场定价原则。

５．１１

新兴特管自本公司采购的坯料，按市场原则定价结算。

５．１２

三洲精密管所用大口径冷轧冷拔管坯由三洲特管负责提供，按市场原则定价结算。

５．１３

新兴特管负责向三洲精密管提供所需热挤压管坯，按市场原则定价结算。

五、本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重组与三洲特管进行合作，减少相关投入，实现特管领域的资源及业务整合，同时实

现产品的互补，获得满意经济回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重组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管资产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通讯表决（传真）方式进行。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

事

９

人，会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

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组建中新资源有限公司的议案》，，批准经理层签署的《出资协议》，授权经理

层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根据本公司的发展战略安排，为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的矿产资源配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本公司

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通过友好协商，同意共同出资组建中新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新资源”），并签订了出资协议。

合资组建的中新资源有关情况如下：

１

、名称：中新资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２

、双方共同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中信信托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本公司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组建中新资源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信托”）就共同出资组建中新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资源”）签署了《出资协议》。 该

协议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与中信信托共同出资组建中新资源，充分利用各方现有资源，采用市场运作模式，通过对国内

相关矿产资源的投资，实现矿产资源的开发，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与中信信托签署了 《出资协议》。 按照出资协议， 中信信托向中新资源出资

６０００

万元，占中新资源注册资本的

６０％

；本公司向中新资源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占中新资源注册资本的

４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合资组建中新资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４

、法定代表人：居伟民

５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元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３９

７

、设立时间：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

日

８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信托或财

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等。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９

、与本公司关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国有法人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出资双方：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出资

１

）双方同意共同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目标公司”），该公司的名称暂定为中新

资源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 公司经营范围为矿产资源的投资。

２

） 中信信托同意按照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目标公司出资

６０００

万元， 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０％

；本公司同意向目标公司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３

）中信信托和本公司按照各自对目标公司实际出资（含出资）金额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持

有目标公司的股权，且双方应按照协议附件中的形式和内容签署目标公司出资后的公司章程。 双方同

意按照协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的规定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３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１

）公司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构成，按协议附件《公司章程》约定行使股东权利。

２

）公司设董事会，由

５

名成员构成，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本公司推荐

２

名董事，中信信托推荐

３

名董事。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名，由中信信托推荐的董事担任。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３

）公司设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构成，其中，本公司推荐

１

名监事，中信信托推荐

１

名，经股东会选举产

生；公司内部职工代表

１

名，经公司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召集人，由本公司推荐的监事担任。

４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设总经理

１

名，财务负责人

１

名。 其中正职候选人由本公

司推荐的人员出任、副职候选人由中信信托推荐的人员出任，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

四、本次合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资组建中新资源将使得公司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与中信信托的现有资源，采用市场运作模式，

通过对国内相关矿产资源的投资，实现矿产资源的开发，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提升公司的

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有关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

６８

家股东办理了垫付

对价股份偿还业务，因垫付偿还涉及股东众多（

５０

个股东以上），按照《股权分

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０

号—垫付对价偿还》的有关规定，需要进行信息披露。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以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的剩余资本公积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

股东转增股本。 本次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作为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以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生效和实施条件。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富安控

股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

持有的

２２

，

３２４

，

５３８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２０％

；宝投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３２

，

０８５

，

０５７

股中

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３０％

；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３２

，

１０２

，

０５７

股中国宝安股

份，送出率

２０％

。

以公司流通股本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公积金转增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３７９９６０

股（按该转增比例，实际转增股数为

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６

股），非流通股

送出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４９２２８３

流通股（按该送股比例，流通股股东

实际获得总股数为

８６

，

５１１

，

６５２

股）。 上述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后，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实获

２．８７２２４３

股。

２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序

号

非流通股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１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

司

１、

持股

５％

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富安控股

、

宝投公司承诺将遵守

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２、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３、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中国宝安总股本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超

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１０％。

４、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已书面承诺

：（１）

在公司实施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

如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

、

冻结或

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

，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各按

５０％

的

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２）

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包括上述追送

股份条款

）

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

在公

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将先行代

为垫付

，

垫付比例各为

５０％。

代为垫付后

，

表示反对或未明确表示

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富安控股和宝

投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

，

或者取得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的同

意

。

2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３

其他募集法人股股东

（

单 一 持 股 比 例 低 于

５％）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未执行对价的非流通股东所持股份不得上市交

易

。

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没有追加承诺。

二、偿还股份情况

１

、法院裁决，司法过户情况

（

１

）、 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县宝劳综合企业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股改实施日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

２

，

７１２

，

０８３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本公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上述股份增至

２

，

８４７

，

６８７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宝安县宝劳综合企业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２

，

８４７

，

６８７

股被司

法过户到陈锦波、李立、曾惠云等共计六十四名自然人和深圳市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名下，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司法过户前 司法过户后

股东名称 股东代码 所持股数 股东名称 股东代码 所持股数

陈锦波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３ ３３

，

５０２

李立

０１０３１７９８３３ ３３

，

５０２

曾惠云

０００００６８１７６ ３３

，

５０２

高庆华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１ ３３

，

５０２

黄运梅

０００００３２５９２ ３３

，

５０２

缪惠芬

０００００４２９１８ ３３

，

５０２

龙欢笑

０００００６１１９２ ３３

，

５０２

冯阳

０００００７４５６７ ３３

，

５０２

林凤群

０００００７５０３８ ３３

，

５０２

杨宁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５ ３３

，

５０２

周锐朋

００００１４４９８９ ３３

，

５０２

罗仕添

００００４２５３５４ ３３

，

５０２

胡兰

００００４２７４６２ ３３

，

５０２

潘树荣

００００６６２４２５ ３３

，

５０２

陈子强

００００６６３７３３ １００

，

５０９

詹燕清

００２８５５７７８０ ６７

，

００４

胡国光

００８６１３０３６５ ３３

，

５０２

刘皓瑜

０１０３０４６７９０ ３３

，

５０２

罗伟雄

０１０５７６６５６７ ３３

，

５０２

麦亦斌

０１２６９５７５９９ ３３

，

５０２

廖腾生

０１４２７７４１７４ ３３

，

５０２

林强

０１４２７８８００７ ３３

，

５０２

林郁明

０１４２９０６６８１ ３３

，

５０２

诸强

０１４３１９０５３８ ３３

，

５０２

张品

００００６２９２３２ ３３

，

５０２

杨玉安

０１４２７９５１８８ ３３

，

５０２

谢利生

０１４２８０２７０８ ３３

，

５０２

叶绿山

０１４２８０２７５０ ３３

，

５０２

胡水友

０１４２８７１５７０ ３３

，

５０２

黄光柱

０１４２８９１２００ １６

，

７５２

蓝军峰

０１４２９７５０４６ １６

，

７５２

杨廉

０１４２９７５９５２ １６

，

７５２

李日绥

００００１５０５６１ ３３

，

５０２

黄素妮

０００００９４７８９ １６

，

７５２

张冠良

０１４２７９３８６３ ３３

，

５０２

黄建军

０１４２８９０２３３ ３３

，

５０２

曹仕珍

００００７８９５７０ ３３

，

５０２

黄伟良

００００４２４１３３ ３３

，

５０２

温昭娟

０１０１１３０６６６ １６

，

７５２

樊星

０１４２８２０８５８ １６

，

７５２

李国伟

０１４２９０８３４９ ３３

，

５０２

曾思恩

０００００６６９０９ ３３

，

５０２

戴志宏

００００７２００６９ ３３

，

５０２

黄玉添

０１４２９３５０７１ ３３

，

５０２

张志勇

００００８５８０３９ ３３

，

５０２

姚炳坤

０１４３２１６７９０ ５０

，

２５４

温志明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４ ３３

，

５０２

李碧云

００００８５５９９４ ３３

，

５０２

温维轩

０１４３０１０６７７ ３３

，

５０２

张润仙

０００００４２９１７ ３３

，

５０２

徐宝珍

０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２ ３３

，

５０２

宝安县宝劳综合企

业公司

０００００３８２６２ ２

，

８４７

，

６８７

张梅莲

００００４２５６８０ １６

，

７５２

李喜裕

００００６５８０１３ ３３

，

５０２

冯小霞

００００６５８１５４ ３３

，

５０２

浦伟业

００００６６２６６６ ３３

，

５０２

蔡国雄

００００６６２６６７ ３３

，

５０２

方展平

０１４２８６４８７５ ５０

，

２５４

余明寿

０１４２８８７８４９ １６

，

７５２

邓凤平

００００６６３４０１ ３３

，

５０２

刘元娣

００００１４３５００ ３３

，

５０２

李桃

００００１６１３２２ ３３

，

５０２

叶秀凤

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６ ３３

，

５０２

李戊端

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８８ ３３

，

５０２

陈瑞香

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１ ３３

，

５０２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０８０００３３９６４ ３６８

，

５２４

深圳市宝安区

劳动就业管理

中心

０８９９０４０６２７ １６７

，

５１１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就业服务

中心

０８００１６９３６９ １６７

，

５１１

合计

２

，

８４７

，

６８７

（

２

）、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股改

实施日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

９５７

，

２０６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

本公司实施分红方案 （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 上述股份增至

１

，

００５

，

０６６

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８４５

，

９２９

股被司法过户到张

牛根、陈权枝、陈合爱等共计四十七名自然人名下。

８

月本公司为上述四十七

位自然人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

９

月本公司为上述四十七位自然人办理了解

除限售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９

，

１３７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１４０

，

７１０

股被司法过户

到深圳市君怡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本次司法过户后，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还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８

，

４２７

股。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司法过户前 司法过户后

股东名称 股东代码 所持股数 股东名称 股东代码 所持股数

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

０００００３８２７０ １５９

，

１３７

深圳市君怡实业有限

公司

０８００１６７２６１ １４０

，

７１０

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

０００００３８２７０ １８

，

４２７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并办理

完毕相关手续，下列

６８

家股东偿还了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代为垫付的对价股

份，共计

５９７

，

６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４８％

。

序号 股份偿还方名称 证券账户 代垫股份数量

（

股

）

偿还股份数量

（

股

）

偿还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陈锦波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３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

李立

０１０３１７９８３３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

曾惠云

０００００６８１７６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

高庆华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１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

黄运梅

０００００３２５９２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６

缪惠芬

０００００４２９１８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７

龙欢笑

０００００６１１９２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８

冯阳

０００００７４５６７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９

林凤群

０００００７５０３８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０

杨宁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５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１

周锐朋

００００１４４９８９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２

罗仕添

００００４２５３５４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３

胡兰

００００４２７４６２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４

潘树荣

００００６６２４２５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５

陈子强

００００６６３７３３ ２０

，

１０５ ２０

，

１０５ ０．００１８％

１６

詹燕清

００２８５５７７８０ １３，４０１ １３，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１７

胡国光

００８６１３０３６５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８

刘皓瑜

０１０３０４６７９０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９

罗伟雄

０１０５７６６５６７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０

麦亦斌

０１２６９５７５９９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１

廖腾生

０１４２７７４１７４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２

林强

０１４２７８８００７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３

林郁明

０１４２９０６６８１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４

诸强

０１４３１９０５３８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５

张品

００００６２９２３２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６

杨玉安

０１４２７９５１８８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７

谢利生

０１４２８０２７０８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８

叶绿山

０１４２８０２７５０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２９

胡水友

０１４２８７１５７０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０

黄光柱

０１４２８９１２００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３１

蓝军峰

０１４２９７５０４６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３２

杨廉

０１４２９７５９５２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３３

李日绥

００００１５０５６１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４

黄素妮

０００００９４７８９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３５

张冠良

０１４２７９３８６３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６

黄建军

０１４２８９０２３３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７

曹仕珍

００００７８９５７０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８

黄伟良

００００４２４１３３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９

温昭娟

０１０１１３０６６６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４０

樊星

０１４２８２０８５８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４１

李国伟

０１４２９０８３４９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２

曾思恩

０００００６６９０９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３

戴志宏

００００７２００６９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４

黄玉添

０１４２９３５０７１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５

张志勇

００００８５８０３９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６

姚炳坤

０１４３２１６７９０ １０，０５３ １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９％

４７

温志明

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３４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８

李碧云

００００８５５９９４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４９

温维轩

０１４３０１０６７７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０

张润仙

０００００４２９１７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１

徐宝珍

０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２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２

张梅莲

００００４２５６８０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５３

李喜裕

００００６５８０１３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４

冯小霞

００００６５８１５４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５

浦伟业

００００６６２６６６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６

蔡国雄

００００６６２６６７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５７

方展平

０１４２８６４８７５ １０，０５３ １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９％

５８

余明寿

０１４２８８７８４９ ３，３５２ ３，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５９

邓凤平

００００６６３４０１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６０

刘元娣

００００１４３５００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６１

李桃

００００１６１３２２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６２

叶秀凤

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６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６３

李戊端

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８８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６４

陈瑞香

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１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６５

深圳市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局

０８０００３３９６４ ７３，７０５ ７３，７０５ ０．００６８％

６６

深圳市龙岗区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

０８００１６９３６９ ３３，５０２ ３３，５０２ ０．００３１％

６７

深圳市宝安区劳

动就业管理中心

０８９９０４０６２７ ３３，５０２ ３３，５０２ ０．００３１％

６８

深圳市君怡实业

有限公司

０８００１６７２６１ ２８，１４５ ２８，１４５ ０．００２６％

合 计

５９７，６８２ ５９７，６８２ ０．０５４８％

三、备查文件

１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垫付股份偿还确认书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2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通

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认真

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保证方式

为信用。

二、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为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期限一年。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公告》。

三、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为湘潭瑞泰高级硅砖有限公司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湘潭瑞泰高级硅砖有限公司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期限一年。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3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安徽瑞泰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安徽瑞泰”）和控股子公司湖南瑞泰硅质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湖南瑞泰”）的全

资子公司湘潭高级硅砖有限公司（简称“湘潭瑞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其中：拟为安徽瑞泰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拟为湘潭瑞泰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担

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该担保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外环南路

４８

号

法定代表人：戴长友

注册资本：

８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塞隆结合耐火陶瓷功能材料、耐火材料定形和不定形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１％

。

安徽瑞泰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４

季度

资产总额

１８，３６６ １８，３６６

负债总额

７，９１０ ７，９１０

净资产

１０，４５６ １０，４５６

营业收入

１１，００１ ３，７１７

利润总额

１，７０２ ３６９

净利润

１，４３５ ３０２

资产负债率

４３．０７％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日，安徽瑞泰不存在担保、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二）被担保人名称：湘潭瑞泰高级硅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注册地址：湘潭县易俗河经济开发区杨柳路西

法定代表人：赵旭辉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硅砖耐火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研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上不含

开采及中间产品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瑞泰硅质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湘潭瑞泰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４

季度

资产总额

６，３０５ ６，３０５

负债总额

１，３４７ １，３４７

净资产

４，９５８ ４，９５８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３７ －８

净利润

－３７ －８

资产负债率

１９．９９％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湘潭瑞泰

２０１０

年建成了年产

２．４

万吨硅质耐火材料生产线，并于

１２

月中旬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截止本公告日，湘潭瑞泰不存在担保、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待担保实际发生、担保协议正式签订后，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将为安徽瑞泰和湘潭瑞泰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且上述被担

保人经营稳定。 该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因此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３２％

，全部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提供担保。 详细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

万元

）

实际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完

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都江堰瑞泰科技

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一年 否 否

河南瑞泰耐火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二年 否 否

２，５０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一年 否 否

佛山市仁通贸易

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一年 否 否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实参加表决

８

人，其中董事麦乐坤女士全权委托董事林子弘先生代为表决。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有效。 经会议讨论，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境内担保人民币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项下的《循环贷款协议》续展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公司作为借款人代表（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借款人），与银团签订《境内担保人民币

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长期贷款协议》和《循环贷款协议》，由上述银团提供：（

１

）总计金额不

超过

１１．５

亿的五年期长期贷款额度；（

２

）总计金额不超过

１３．５

亿的三年期循环贷款额度。

现在，三年期循环贷款额度即将到期，按照《循环贷款协议》的约定，在循环期届满前

３

个月，借款

人可以通过借款人代表向贷款代理行申请将循环贷款额度的最终还款日延展

２

年。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

和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作为借款人代表，决定向贷款代理行申请将《境内担保人民币综合贷款

额度共同条款合同》项下的《循环贷款协议》的最终还款日延展二（

２

）年（“续展期”），续展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开始，循环期内适用于循环贷款额度的条款和条件同样适用于续展期。 其他条款不变。

授权公司副总经理招镜炘先生代表公司与贷款代理行、循环贷款行签订《续展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

１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定向增发实际发行新股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有限售条

件股份为

２６７

，

６０５

，

７２４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４８８

，

６８９

，

８７６

股。

２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有的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 股份性质变成无限售条件股份。 至此，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由

２６７

，

６０５

，

７２４

股变更为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结果及限售股份总数变化的情况，决定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

改：

条目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８

，

８２９．５６

万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５

，

６２９．５６

万

元

。

第十九条

目前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６８

，

８２９．５６

万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股

，

无

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８

，

６８９

，

８７６

股

。

目前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７５

，

６２９．５６

万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提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传

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大会的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内可以乘坐

６１

路或

６２

路公共汽车到达珠海保税区巴士站）

（四）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境内担保人民币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项下的《循环贷款协议》续展的议案；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司董事会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或其授权代表；

（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嘉宾。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公司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证明和持

股凭证。 公司法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

持股凭证。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代码卡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３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１０

：

００

至

１０

：

３０

（三）登记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大会签到处。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９３１０９８

，

８９３１０９６

；

传真：

０７５６－８８１２８７０

联系人 ：陈立上、李春辉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与吴江市同里镇人民政府及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

司签署《吴江市“同里文化休闲博览园”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一、签署框架协议的目的

为加快吴江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着力打造同里镇南星湖地区全新的生态、文

化、旅游新传统文化示范区，公司与上述二方通力合作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奇石、古桥

博览园、中央商业街区、旅游度假休闲区、居住区。

二、开发项目的合作方式

１

、公司将与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在项目所在地注册项目公司，且

前期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

亿元人民币，双方投资比例另行协商，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以经评估的奇石、古桥、古树等资产出资入股，项目土地及开发所需资金由公司

及为该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解决。 项目公司按时负责项目的全部规划、建设工作，争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前完成项目的总体规划， 根据总体规划安排并经三方协商最终确定后，三

方拟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签署关于项目合作开发的具体细化的正式合同，力争在取得土地

之日起五年内建设完毕。

２

、吴江市同里镇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和及时完成项目用地的开发准备、冲填岛屿、拆

迁安置及渔民补偿协调工作，并负责开发用地的“三通一平”，积极配合另外两方做好开

发建设手续办理的相关工作。

三、开发项目的基本情况

１

、初定开发地块占地约

１２００

亩左右，（含静思园已有土地指标的

１３０

亩在内），总投资

３０

亿人民币左右。

２

、开发地块的实际面积以实测数据为准。

３

、项目的实施参照同济大学制定的《同里镇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关的专

业规划执行。

４

、项目开发土地的获得，将按照经营性用地公开招拍挂的原则予以取得。

四、重要提示

框架协议签署后，三方将开展合作前期工作，具体投资数额尚未确定，上述土地的用

地指标尚待政府审批，在土地获取的时间、价格及数量（包括能否取得目标土地）等方面

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目前还无法预测对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吴江市“同里文化休闲博览园”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０／９００９５２

股票简称：锦州港

／

锦港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共审议

１

项提案，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五楼多功能厅

３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甄理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９１１

，

６６８

，

８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３７％

。 其中：流

通股

Ａ

股股东、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９１０

，

２１０

，

１４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８．２８％

；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

股份

１

，

４５８

，

７３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以下议案内容详见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锦州

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９１１

，

６６８

，

８７６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其中：

Ａ

股

９１０

，

２１０

，

１４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

数的

９９．８４％

，

Ｂ

股

１

，

４５８

，

７３６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１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刘晓晶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由董事签署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３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